
 負責輪值申訴窗口、機車裁決、酒駕刑法公文處理登錄
、68條2裁決、記次裁決、退款(含審核)、歸責公文、郵
務等工作。 

 本職學能够且實務操作熟稔。 

 面對民眾，言詞懇切，切入民眾關切之要點，解疑釋義
。 

 所負責業務，均能於時限內完成。 

 同仁遇有疑難時，會主動協助。 

 服務態度良好、面帶微笑對人，樂觀開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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